
二零二六至二零二八年度校友校董選舉 

 

致大角嘴天主教小學（海帆道）* 校友： 

 

大角嘴天主教小學（海帆道）法團校董會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正式成

立。按法團校董會會章規定，法團校董會須有一名校友出任校友校董，並在法團

校董會會議上為本校校友發聲。 

本會作為母校唯一認可之校友會，現按本會會章第七章第 7.1 條之規定，公

平、公開及公正地舉行校友校董選舉，並誠邀各有志服務母校之校友，參選校友

校董一職，詳情現臚列如下： 

校友校董選舉 

空缺數目 1 個 

職責 

 

1 作為校友會及校董會的橋樑 

2 代表校友會出席校董會會議，並由校友角度向校董會提供

及發表意見 

3 按學校的抱負和辦學使命為學校確立短期和長遠目標 

4 決定優先發展的項目，為課程、財務、人事和校舍等範疇

制定政策 

5 領導學校促進學生達成學術性和非學術性的全面發展 

候選人資格 

 

1. 本校的所有校友都有資格成為候選人，並參加校友校董選

舉，而校友校董須為年滿十八歲的香港居民 

2. 根據《教育條例》規定，校董不可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

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。因此，任何人士均不可同時出任

校友校董及家長校董。如兩個界別的校友選舉。此外，如

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，有關校友則不能獲提名為校友校

董： 

甲、 候選人是學校的在職教員； 

乙、 候選人不符合《教育條例》第 30 條所載有關校 

董的註冊規定 

道德操守 作為校友校董的候選人，校友須留意載於本會會章附件三的道

德操守，以確保選舉的公平。 

任期 2026 年 9 月 1 日至 2028 年 8 月 31 日 



提名方法 每名校友會會員可提名其本人或另一名合資格的候選人參

選，該提名亦需要得到不少於十名本校校友的書面和議，選舉

委員會有責任核實提名人及和議人的有效性。 

提名期限 2026 年 3 月 23 日（星期一）至 2026 年 4 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 

投票日期 2026 年 5 月 16 日（星期六）下午 1:00 至 3:00 於地下會議室 

公布結果日期 2026 年 5 月 16 日（星期六） 

備註：如只有一名候選人，將宣佈自動當選。 

 

 

在此，本會再次邀請閣下參選大角嘴天主教小學（海帆道）校友校董一職，為母 

校的發展盡力。閣下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陶子駿會長或林偉勝老師(21914270)。

順候 

台安 

 

大角嘴天主教小學（海帆道）選舉委員會 

 

 

會長 陶子駿 謹啟 

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

 

*大角嘴天主教小學（海帆道）開校之前為大角嘴天主教小學(下午校) 


